
先簽後稿

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 (令)稿

地址：臺北市中正區博愛路172號

聯絡方式：郭俊宏 02-23111501#
261912

受文者：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 年 04 月 07 日

發文字號：全後主計字第1110010528號

速別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廢止本部「各級單位主副食費帳務處理作業程序」案，請

照辦。

說明：

一、 依國防部110年8月4日國法研審字第1100172194號令頒

「配合國軍提升後備戰力檢討訂修法令專案計畫」辦理。

二、 為避免牴觸上級部頒規定及業管法規權責，本部102年12

月28日國後主會字第1020023046號令頒「各級單位主副食

費帳務處理作業程序」，自即日起廢止，以符事權一致。

正本：北部地區後備指揮部、中部地區後備指揮部、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、後備動員
幹部訓練中心

副本：宜蘭縣後備指揮部、基隆市後備指揮部、臺北市後備指揮部、新北市後備指揮
部、桃園市後備指揮部、新竹後備指揮部、花蓮縣後備指揮部、苗栗縣後備指
揮部、臺中市後備指揮部、彰化縣後備指揮部、南投縣後備指揮部、雲林縣後
備指揮部、嘉義後備指揮部、臺南市後備指揮部、高雄市後備指揮部、屏東縣
後備指揮部、臺東縣後備指揮部、澎湖縣後備指揮部(均請照辦)

抄本：

指揮官陸軍中將傅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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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年限： 3 年

檔 號： 111/02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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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俊宏主 計 室
預算財務官
1 1 1 0 4 0 6 0 9 0 8

龍萬國主 計 室
副 主 任
1 1 1 0 4 0 6 0 9 1 5

黃宜隆主 計 室
主 任
1 1 1 0 4 0 6 1 3 2 5

承辦單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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